   年 度 員 工 請 假 卡

單　　位：    
職　　別：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姓　　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粉紅卡僅適用以下假別
公假：奉派或奉准參加與職務相關之各項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、至縣府受訓等，或依考試院激勵法規規定給假者。（如須領出差費應加註具公差性質）
補假：於假日或非勤務時間工作者，於活動後1至3個月內依規定補休，務必檢附簽到退資料或相關文件。
加班補休：其加班請示單需奉准後，於6個月內補休完畢，務必檢附加班請示單暨簽到退證明。

備註：各項補休皆可以以時計為需注意時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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